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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河南省中工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战军、靳明、王若亚、周城、路阳、郑树胜、杜红静、张钊、谢梁萍、邓博、

李瑾、张明虎、王卫中、孙闯、朱平、唐瑞、孙永擘、刘怀相、宋元华、徐明、昌宏哲、何文聪、张冬、

张冠勇、包瑞格、邱阳、张丹丹、高翔、郭晶、王登铎、景增辉、任海林、索光林、戴葳、朱家宝、马

丹辉、刘丹、邵舒、熊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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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公路设计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旅游公路设计基本原则、主体系统、慢行系统、服务设施、景观系统和信息系统等方

面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公路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688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旅游公路

连通区域内旅游资源和路域之内具有旅游价值，兼具交通和旅游双重功能的公路。按在交通中的功

能定位和串联的旅游资源类别分为主线、支线、联络线。

主线

具有干线交通功能和旅游交通快进功能的公路。

支线

承担旅游交通集散和通达功能的公路。

联络线

以旅游交通通达功能为主的公路。

主体系统

旅游公路中的公路主体工程和交安设施，包括路线、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通安全设施。

慢行系统

为游客提供慢速出行的道路系统，包括步行道、骑行道、步行骑行综合道、无障碍通道等慢行道。

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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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游客和旅游车辆提供集散、观景、休憩、餐饮、购物、住宿、租赁、停车、维修、应急救助和加

油（气）、充电等功能的场所。

景观系统

在旅游公路路域内，为实现美化路域景观、保护生态环境、提升旅游体验、展示地域文化而形成的

景观。

信息系统

为实现公路和景区协同管控与综合服务的信息化设施和系统。

4 基本原则

贯彻集约节约的原则，新建与改造提升相结合，充分利用既有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

进行改造提升。

坚持绿色公路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灵活选用技术指标。结合项目特点探索“灵活、宽容、

协调、生态”的技术措施。

落实交旅融合发展理念，注重旅游公路自身景观营造，展现历史、人文、自然等特色，沿线服务

设施能为游客提供舒适、愉悦的旅游服务。

统筹主体系统、慢行系统、服务设施、景观系统、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的总体策划和方案研究，

协调、兼顾系统内、外部关系，明确相关设计界面和衔接条件。

除执行本文件外，还须执行相关公路行业规范。

5 主体系统

路线

5.1.1 突出景观选线，充分考虑路域环境、旅游价值和景观价值的展现和开发、视觉效果等因素，提

升旅游出行体验。

5.1.2 充分与地形相适宜，与山势、河流走势相协调，避免高填深挖，尽量填挖平衡，最大程度保护

生态环境。

5.1.3 客车专用旅游公路圆曲线最大超高不宜超过 6%。

路基路面

5.2.1 路基

5.2.1.1 倡导“宽容性设计”理念，有条件的路段，宜将低填方路基边坡放缓，保障路侧净区。

5.2.1.2 挖方路基宜对边坡进行专项设计，并遵循下列原则：

a) 土质挖方边坡坡顶和坡脚宜修饰成圆弧形；

b) 路侧净区外具有景观价值的原有植物和稳定的孤石等，宜予保留。

5.2.1.3 路基防护工程设计遵循下列原则：

a) 路基边坡宜采用当地生草本植物进行生态防护，可间种当地生木本植物；

b) 采用挡土墙、抗滑桩等实体圬工支挡时，宜控制圬工支挡高度和视觉体量。

5.2.1.4 排水系统设计遵循下列原则：

a) 一般挖方和低填路段，宜采用浅碟形生态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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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满足防冲刷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路基边沟宜采用植草防护或当地碎石、卵石干铺防护；

c) 路堑顶设置截水沟时，宜通过绿化手段予以遮挡。

5.2.2 路面

5.2.2.1 宜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5.2.2.2 当非机动车道和慢行道合并设置时，宜采用彩色面层，色彩与机动车道有明显区分。

桥涵

5.3.1 特殊结构桥梁或关键节点桥梁结构造型宜符合路段景观主题，体现当地历史文化特征，与自然

环境相协调。

5.3.2 桥梁布置与地形变化和公路线形相协调；桥孔布置和跨径变化视觉连续，富有节韵；上下部构

造尺度均衡、比例协调。

5.3.3 客车专用路段桥梁护栏宜采用通透性较好的型式。

5.3.4 当对桥梁外观进行涂装时，涂装色彩与路段景观主题相协调。

5.3.5 景区内部的旅游公路，圬工墩台可采用当地石材，或利用仿天然材质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处理。

5.3.6 既有公路按旅游公路提升改造时，具有历史价值的既有桥梁宜通过修复或加固予以保护、利用。

交通安全设施

5.4.1 交通安全设施的选型宜考虑与路域景观的协调性，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可采用体现当地自然、

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特色的个性化设计。

5.4.2 旅游指引标志宜提供旅游区名称、代表性图形符号及方向，预告标志宜标示距离。

5.4.3 旅游公路主线旅游指引标志可设置在距服务型互通立交 1 km 和 2 km 出口预告标志之间；支线

和联络线旅游指引标志可设置在交叉路口前适当位置，并不得影响指路标志的设置及视认。

6 慢行系统

一般原则

6.1.1 宜选择在旅游资源相对集中、沿线景观资源丰富、游客骑行步行需求较大的路段设置。

6.1.2 根据旅游资源分布、地形地质条件、客流量等因素，合理确定标准和规模。

6.1.3 统筹考虑与公路主体及沿线服务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景区（景点）之间的连通、接驳、换乘，

方便使用。

6.1.4 无障碍通道设计，按 GB 50763 执行。

分类

慢行系统根据使用功能分为骑行道、步行道、步行骑行综合道三类。

设计速度

6.3.1 设计速度根据慢行道使用功能和类别，结合地形、景观、预期速度等因素综合论证确定。

6.3.2 骑行道的设计速度分为 30 km/h、20 km/h、15 km/h、10 km/h。

路线

6.4.1 骑行道平曲线最小半径符合表 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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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骑行道平曲线最小半径

设计速度/(km/h) 平曲线最小半径/m

30 30

20 12

15 8

10 3

6.4.2 慢行道的最大纵坡符合表 2 规定。

表 2 慢行道最大纵坡

慢行道类型 步行道 骑行道 步行骑行综合道

最大纵坡/%
一般值 3 3 3

极限值 12 8 8

6.4.3 骑行道专用道最大纵坡超过 2.5%时，最大坡长符合表 3规定。

表 3 骑行道专用道最大坡长

纵坡坡度/% 最大坡长/m

2.5≤i＜3 300

3≤i＜3.5 200

i≥3.5 150

路基横断面

6.5.1 慢行道最小宽度符合表 4 规定。慢行道车道数根据步行和骑行交通量确定，骑行道单向车道数

不宜小于 2 条。

表 4 慢行道最小宽度

单位为米

慢行道类型 一条骑行道 步行道 步行骑行综合道

慢行道最小宽度 1.00 1.00 3.00

注：表列慢行道宽度不包括路缘带宽度。

6.5.2 慢行道路缘带和土路肩最小宽度符合表 5 规定。

表 5 慢行道路缘带和土路肩最小宽度

单位为米

慢行道设施 最小宽度

路缘带 0.25

土路肩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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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根据步行和骑行沿线地形及景点分布等情况，慢行道可在公路两侧或一侧布置。

6.5.4 根据慢行道与公路的空间关系，分为分离式路基图 a)和整体式路基图 b）。宜优先采用分离式

路基，当采用整体式路基时，宜通过分隔或防护措施减少车行和慢行的相互干扰。

a） 分离式路基

b） 整体式路基

标引序号说明：

1——公路车行道；

2——慢行道。

图 1 慢行道与公路的空间关系示意图

路基填料

慢行道路基压实度及承载比按四级公路技术标准执行。

路面

6.7.1 慢行系统宜采用彩色路面。

6.7.2 路面颜色综合考虑景观主题、地域文化、环境保护、工程造价等因素选用。

安全设施

慢行系统需要设置人行护栏和栏杆时，按 GB 50688 执行，造型和色调宜与路段景观主题和周围环

境相协调。

7 服务设施

一般原则

7.1.1 综合考虑旅游资源分布、旅游交通量等因素，结合交通服务设施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设置情况，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7.1.2 兼顾交通基础服务和旅游服务需求，充分利用既有公路服务设施，提升和完善旅游服务功能。

7.1.3 强化旅游功能特性，为旅行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建设风格宜与所属旅游公路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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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相契合。

7.1.4 与区域旅游及关联产业有机结合，通过资源共享、合作开发等方式多渠道拓展旅游功能，实现

交旅融合发展。

分类

7.2.1 服务设施分为服务区（站）、停车区（点）和观景台。

7.2.2 服务区、停车区主要设置在旅游公路主线沿线；服务站、停车点主要设置在旅游公路支线、联

络线沿线，观景台可设置在旅游公路沿线或其他服务设施场区内。

选址与间距

7.3.1 服务站宜设置在旅游公路支线门户、旅游组团入口、重要交通节点处，停车点宜设置在旅游公

路联络线或服务站之间。服务站与停车点，或停车点与停车点的平均间距不宜大于 25 km，社会服务资

源充足的路段可不设。

7.3.2 观景台可结合周边视觉景观资源、用地条件等灵活设置。

功能配置

7.4.1 宜遵循统筹协调、多元发展原则，结合区域景观资源、旅游服务设施等合理配置服务设施功能，

做到因地制宜、资源共享、差异发展。主要功能配置参考表 6。

表 6 服务设施主要功能配置

功能配置 服务区 停车区 服务站 停车点 观景台

基础服务功能

车辆服务功能

机动车

能源补给站 ● ● ● ○ —

维修 ● — ○ — —

租赁 ○ — ○ — —

非机动车
停车场 — — ○ ○ ○

租赁、维修 — — ○ ○ —

人员服务功能

公共卫生间 ● ● ● ● —

餐饮区 ● — ○ — —

商品区 ● — ○ — —

休憩区 ● ● ● ● —

急救医疗设施 ● — ● — —

旅游信息查询设施 ● ○ ● ○ —

拓展服务功能

游客服务中心 ○ ○ ○ — —

客运汽车停靠站 ○ ○ ○ ○ —

公交停靠站 — — ○ ○ —

景区旅游及接驳车辆停靠站 ○ ○ ○ ○ —

儿童游乐区 ○ ○ ○ — —

拓展服务功能

露天活动场 ○ ○ ○ — —

露营区
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帐

篷营地
○ ○ ○ — —

户外运动区 拓展训练场/垂钓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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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服务设施主要功能配置（续）

功能配置 服务区 停车区 服务站 停车点 观景台

注1：“●”表示必配；“○”表示选配；“—”表示不宜配置。

注2：宜设置无障碍设施。

7.4.2 客运汽车停靠站、公交停靠站的设置宜满足所在地交通运输发展、城乡公共交通等相关规划文

件要求。

7.4.3 具备条件的服务区（站）、停车区（点）可设置无人售货设施。

场地设计

7.5.1 场地规划遵循旅游资源保护优先原则，减少对场区自然生态本底、历史文脉、景观格局等资源

要素的破坏，保障景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7.5.2 结合公路技术等级、旅游资源分布、用地条件等采用单侧集中式或双侧分离式布局。采用单侧

集中式布局时，宜选择在具有突出视觉审美价值的路侧。

7.5.3 单侧场区高差较大时，宜结合地形条件采用动线抬升或分层、分台等场地处理方式，减少土方

工程量及对原有地貌的破坏。

7.5.4 基本服务功能宜邻近主线集中布局，便于使用；拓展服务功能宜遵循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

合的原则，结合游览动线、设施关系、管理需求等合理布设。

7.5.5 用地受限或观景点与公路之间的腹地较宽时，服务设施可设置于路外，并设置标识指引系统及

便捷连通道路。

8 景观系统

一般原则

8.1.1 充分利用沿线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注重保护地方人文景观风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突出

地域特色，体现地域文化。

8.1.2 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尽量减少人为破坏，发挥优质天然禀赋，注重保护公路沿线原生景观、

古树名木和文物古迹。

8.1.3 可根据项目总体自然景观及地域文化特征，提炼旅游景观主题，划分主题路段，针对线性和节

点景观，提出打造策略和要求。

8.1.4 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植物遵循自然化、乡土化、生态化、景观化、安全化的原则，做到适地、

适树（草）、适量。

8.1.5 主体、慢行、服务设施等系统有机结合，形成完整景观体系，按照整体空间序列需要，分级分

层，有序实施。

主体景观

8.2.1 平面交叉

8.2.1.1 以满足交通诱导功能为主，美化环境为辅。

8.2.1.2 视距三角区路侧，宜采用透景绿化，栽植低矮灌木、地被植物，高度不高于路面 60 cm。

8.2.1.3 有特殊景观需求、且具备条件的平面交叉口，可增设体现当地人文历史特色的景观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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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互通立交

8.2.2.1 连接旅游城市或者景区的服务型互通，在保证视线安全的前提下，可在匝道内部区域视觉焦

点处设置体现地域文化、旅游主题的公共艺术品。

8.2.2.2 可在互通分流区进行诱导性栽植、标志性栽植，设置景观置石、小品雕塑等，兼顾信息提示

和文化展示作用，体现城市或者景区的旅游主题。

8.2.3 路基边坡

8.2.3.1 采用借景造景相结合方式进行边坡绿化，营造安全、舒美、自然协调的道路景观。

8.2.3.2 填方边坡路外自然景观优美路段，路侧绿化宜用透景手法，路外景观不良路段，路侧绿化宜

用障景手法。

8.2.3.3 挡土墙、护坡等硬质边坡，优先采用石笼、砌石等方式。结构物装饰宜从周边环境中提取元

素，尽量乡土化。

8.2.3.4 截、排水设施的设置突出“隐”的原则，可采取铺碎石、浅碟式、绿化遮挡等方式与自然环

境融为一体，弱化人工痕迹。

8.2.4 隧道

8.2.4.1 特殊主题区域的隧道，洞口可强化此区域的独特风格意向。

8.2.4.2 在隧道洞门前分离式路基处，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可设置景观置石、艺术装置、组团植

物来强化区域主题特色。

8.2.5 桥梁涵洞

8.2.5.1 景区内公路桥涵景观材料宜以天然材质为主，配合地方特色建筑元素，突出景观主题设计。

8.2.5.2 地方门户的桥涵可采用彰显地域特色的地标性景观处理方式。

服务设施景观

8.3.1 房屋建筑

8.3.1.1 建筑风格宜符合旅游公路及沿线设施主题，体现当地历史、文化、民族特色。

8.3.1.2 建筑造型、体量、材质及色彩宜与环境相协调，符合建筑美学要求。

8.3.2 场区

8.3.2.1 室外休憩区结合场区布局和周边自然景观，可设置园路、凉亭、座椅、特色小品等设施，营

造园林式景观，提供舒适的驻足空间。

8.3.2.2 小品设施宜特色鲜明、主题突出。

植物种植

8.4.1 植物配置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考虑色彩搭配、季相变化、生态习性等因素，形成具有空间层

次的景观效果。

8.4.2 植物种植宜结合周边场地情况，以自然群落布局为主，与路容景观相融合；公路节点处可结合

地域文化设置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植物组团，体现旅游文化主题。

9 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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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众出行需求为导向，融合公路交通、慢行系统、服务设施、旅游资源、气象等信息，进行总

体设计，统筹应用。

可在服务设施内设置带有交互功能的电子显示展板或印制二维码，供游客查询或链接旅游信息平

台，提供交通路况、景区分布及景区特色、住宿资源、特色餐饮、景区空余车位、导航信息等相关信息

的展示和查询功能。

旅游交通量较大的路段可设置可变信息板，告知前方路段路况和景区服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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